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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
號2-3樓
承辦單位：高中職教育科
承辦人：李宛諭
電話：7995678 #3023
電子信箱：grace08225@gmail.com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高字第11436459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 (62897636_11436459700A0C_ATTCH30.pdf、

62897636_11436459700A0C_ATTCH31.doc)

主旨：有關本市「114學年度第1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

獎學金」申請案，請惠予公告周知並依限提出申請，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辦理。

二、旨案申請日期自114年9月22日（星期一）起至114年10月21

日（星期二）止。

三、旨案申請資格為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及本市國民中學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

學業成績學期平均八十分以上且學期內功過相抵未受警告

以上懲處者，得申請發給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就讀空中大學、軍警學校、各類進修學分班，或碩、博

士班研究所修業第三年以上。

(二)延長修業年限、重修或補修。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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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程序說明如下，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繳交電子檔（文件

不齊、未經學校認定核章、逾期、個別申請者及各項成績

未達規定者），視同資格不符，亦不另行通知補件：

(一)申請學生請備妥下列資料，向學校提出申請，惟一年級

新生申請發給獎學金者，以第二學期申請為限：

１、申請書。

２、113學年第2學期成績證明文件。

３、獎懲紀錄。

４、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足以識別設籍本市六個月

以上）。

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高雄市社福比對系

統造冊核章證明。

(二)申請證明文件如為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承辦

單位戳章或承辦人職名章。

(三)學校初審合格後，請依學制別上網填報表單(請使用

GOOGLE開啟)：

１、研究所：https://forms.gle/LNrwXW3f1gaxrks66

２、大學校院、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五年級及二年制

專科學校：https://forms.gle/BohQbmoSbggoHJMA9

３、高中職、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至三年級：

https://forms.gle/YqrzCf7qFxhpEmBQA

(四)請學校依申請學生成績高低順序掃描電子檔（範本如附

件），檔案名稱請命名為「學校名稱.pdf」，並將電子

檔於114年10月21日（星期二）前寄至

canhelpstudent@gmail.com，以憑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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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學校應協助核對學生姓名有無錯別字及學生所屬學

制、年級，以維學生之權益，倘有誤植情形視同資格不

符。

五、考量照顧低收入戶弱勢學生，鼓勵積極向上於求學階段取

得優異成績，本案屬獎學金性質，高中職學生未申請教育

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者，得申請本案獎學

金。

六、本奬學金將於114年11月擇期召開審查會議，本案審查委員

會依審查原則辦理，其審核結果另函通知。

七、隨函檢送本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申請

表件相關資料各1份（詳如附件）。

八、上開獎勵辦法及相關申請表件，亦可逕至本局網站（網

址：http://www.kh.edu.tw)查詢下載→各式表單→文件表

單下載→高中職教育科→學生獎補助參閱下載。

九、有關本案寄件相關疑問，請電子郵件至或逕洽本市私立復

華高中註冊組潘建豪組長（電話：07-3344168分機53）。

十、另如有獎學金申請及發放相關疑問，請逕洽本局高中職教

育科李小姐（電話：07-7995678分機3023）。

正本：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全國大專院校
副本：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本局高中職教育科(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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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高市府四維教高字第 1000068479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9 日高市府教高字第 10333672400 號令修正 

第一條   為獎勵本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三條   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及本市

國民中學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學業成績學期平均八

十分以上且學期內功過相抵未受警告以上懲處者，得申請發給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以下簡稱獎學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 

一、就讀空中大學、軍警學校、各類進修學分班，或碩、博士

班研究所修業第三年以上。 

二、延長修業年限、重修或補修。 

前項學業成績為等第者，應由學校出具換算表並換算為原

始分數。 

第四條   獎學金發給名額及標準如下： 

一、研究所：每學期四十名，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二、大學校院、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五年級及二年制專科

學校：每學期三百五十五名，每名新臺幣四千元。 

三、本市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至三年級、高級中學及職業學

校：每學期二百九十名，每名新臺幣二千元。 

四、非本市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至三年級、高級中學及職      

業學校：每學期三十名，每名新臺幣二千元。 

五、本市國民中學：每學期三百五十名，每名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 

一年級新生申請發給獎學金者，以申請第二學期獎學金為

限。 

獎學金之發給名額，以學期總平均分數高者為優先；分數



相同者，以先設籍本市者為優先。主管機關並得在預算額度  

內調整獎學金發給名額。 

第五條   申請獎學金者，應於下列期間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當年度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上一學期成績證明文件，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一、第一學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二、第二學期：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審核獎學金申請案件，應設審核會；其組織、

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七條   申請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補助或重複申領政府

機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者，主管機關得廢止或撤銷原處分，

並追繳已受領之款項。 

核發獎學金之處分作成時，應於處分書載明或敘明前項事

項。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主管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一日施行。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申

請

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遷入本市年月 戶     籍     地     址

年　 　月高雄市　　  區　　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樓之

就讀學校
校   名

科系/年級

家

庭

狀

況

親屬稱謂 姓  名 職  別 存歿 家

庭

狀

況

概

述

(請勿空白)

切結 學生本人本學期未曾領受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營企業獎助學金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證明文件
□戶口名簿影本 □當年度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前一學期成績單
□獎懲紀錄

以上各欄由申請人(學生)本人填寫，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以下由學校承辦人填寫並核章。

組    別

大專組 高中職(含專一至專三) 本市國中

□研究所  □大學院校

□專  四  □專  五  

□二  專

□高雄市正取

□高雄市備取第    順位
□外縣市

□高雄市正取

□高雄市備取
     第    順位

學業成績
(學習領域)

           分
由學校認定學期內功過相抵，未受警告以上懲處者
□ 符合    □ 不符合

學校初審意見

審查結果：(學業成績學期平均80分以上，且功過相抵後未受警告以上處分)

          □ 符合   □ 不符合

審查人：                     (核章處)

承 辦 人
承辦單位
主管

校   長

說   明

1.上表各欄申請資料填寫不完備者，概不受理。
2.學業成績、獎懲紀錄由承辦人填寫並核章。
3.獎學金之發給名額，以學期總平均分數高者為優先錄取；分數相同者，以先設籍高
雄市者為優先。
4.遷入本市年月，請申請人檢送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載有遷入年月者)為證。
5. 學校初審意見由肄業學校填寫，並請逐一核章與彙整相關資料後，依序掃描成      PDF  
電子檔，再寄送至本局委託承辦學校的電子郵件信箱中(canhelpstudent@gmail.com  )；
紙本自行留存，無須寄送承辦學校。
6.申請對象以日校普通班學生為主，不含進修部(進修學分班)與特殊學校學生。

mailto:canhelpstudent@gmail.com

